宝人〔2010〕18号
关于举办2010年第二期“宝安讲坛”的
通  知

各街道，区直各单位：

为打造宝安教育培训品牌，营造全民学习的良好气氛，进一步提升我区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实施素质工程的意见》（深宝发〔2007〕1号）文件精神和今年公职人员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决定举办2010年第二期“宝安讲坛”。具体事项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6月24日（星期四）下午2:30～5:30。

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委党校新大楼一楼阶梯教室。

二、讲座内容

题目：提升管理能力——纠纷和冲突管理

主讲人：张智勇，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副秘书长，曾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主要研究学科：管理心理学、领导技能开发、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结构等。张智勇副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学位，曾在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此外，还曾为国家专利局、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航天和清华大学职业经理培训中心等许多单位举办专题讲座。
三、参加对象

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

四、名额安排

（一）各街道组织10人参加，由各街道组织人事科负责落实；

（二）公安局宝安分局、区教育局、卫生局、城管局、建设局、文化局各组织10人参加，其他区直单位组织2人参加，由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落实。个别单位需增加名额可提前告知区人事局教育培训科。

各单位人员参加培训情况列入单位实施素质工程工作的考核评估内容。
五、有关要求

（一）请各单位认真组织人员参加，指定专人负责，统一安排车辆，提前10分钟到场，做好签到登记，遵守现场纪律，服从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

（二）此次讲座计入公务员更新知识培训学时，也可列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讲座结束后，由各单位联系人收集好参训人员的培训证书，及时到区人事局教育培训科（区委区政府大楼320室）进行学时审核登记。联系人：李建华，联系电话：29996373，13510261009。

（三）各单位可在讲座现场或区人事局教育培训科领取宣传页。讲座结束后，参训人员须填写宣传页背面的问卷调查表，直接交回签到处或由单位统一送区人事局教育培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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